南宁师范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保留学籍审批表

                                               编号：南师教字（     ）B     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及班级
	

	所在学院
	
	保留学籍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家长姓名
	
	家长联系电话
	

	保留学籍主要原因
	                                              本人签名：

（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年   月    日

	家长

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说明：1.此表仅作为参军入伍及参加国际组织志愿活动的学生申请保留学籍使用，所在学院送交保留学籍材料时必须附有本单位关于该生保留学籍情况的说明。说明的内容包括：该生的基本情况、该生提出保留学籍的理由、与家长联系的情况、家长对其子女保留学籍的意见等。

2.表中的编号由教务处填写。

3.理由或意见内容较多，表中空格不够填写者，可另附纸张填写。

